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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时代的管理（五）：

实战测评

【测评题目】
你是某大型能源技术集团公司的总经理，集团是三年

前成立的，当时整合了很多单位和人员，连总部也是从各个
组建单位抽调人组成的，由于属于新兴能源技术，组建单位
的人员多为技术和科研出身，还有一部分是工程设计人员，
组建初期，由于很多新型能源项目还未投产，公司管理一直
都处于项目管理和科研管理阶段，看起来像个大研究院。去
年开始，随着几个大项目逐渐投产，公司的各项工作逐渐铺
开，以前的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暴露弊端，在经营管理方面
的欠缺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是，现在
几个经营部门的经理都是当初组建的时候上来的，他们在
经营管理方面欠缺很多，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改进，为
此，你决定增加一批有管理经验和运营经验的人员，但是增
加的人和原有的人如何匹配是个问题，是把原来的人换掉，
还是新增部门和职务，两种做法各有利弊。

面对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实战答案】
一位应试者的答案是：我认为把原来的人都换掉是不可

行的，这会让原来的人产生很强的不安全感，同时也会挫伤
他们的积极性，毕竟他们是跟着公司一起创立成长起来的，
增加新的部门可能会造成组织机构臃肿，增加新的职务倒
是可以考虑，比如在原来的部门增加一些副职，正职不懂，
可以增加懂专业有水平的副职，逐渐替换不懂业务的正职，
既能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又不至于造成太大震动。

【专家点评】
这是一道评估应试者变革推动能力的结构化面试题。
人员的更迭和换代是每个创业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

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特点和专长的人加入公
司，其中，帮助一个企业从作坊走向正规军，从单一的项目
管理和业务管理走向全面经营管理的人才尤其是不可或缺
的，如果一直希望现有的人可以不断适应所有的变化，是不
现实的，因此必然要增加人或者替换人，尤其是重要的管理
岗位上的人员。如何替换就成为困扰每个创业者的问题。

一种做法是腾笼换鸟。全体起立重新上岗，有能者居
之。这样的好处是人员可以以最快速度满足企业发展要
求，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能力不足带来的阻碍。当然产生的
另一问题就是不合格的人在竞争中落选，如何退出，如何
重新找到合适的位子，否则可能会引起员工较大的反弹，
甚至引起短时间大批人员的流失。

另一种做法就是利用鲶鱼效应。在团队中引入小部分
新型人才，设置末位淘汰机制，迫使员工在竞争中力争上
游，不断改进自身不足，加快适应企业转型和变革，这种做
法的问题是在竞争中跟不上的人心理感觉会稍微好一点，
退出也比较自然和平稳，当然对企业来说就需要一个过渡
阶段以及对企业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阻碍。而且，鲶鱼也有
可能被同化，起不到淘汰作用。

从实际经验看，腾笼换鸟是很多激进型企业选择的做
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选择较多，国有企业由于自身退
出机制不完备，只能部分引入鲶鱼，甚至只能通过增加职
位或者部门来调剂，等到老人逐渐退居二线，再让新人逐
渐上位，哪个有效果当然显而易见。

从测评角度看，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中，考验的是创业
者在企业成长速度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对人际关系和
个人情感越关注的人，选择的方式手段越柔和，当然结果
未必更理想，最后很可能企业没有成长，员工也伤了心。因
此，腾笼换鸟，对笼是好事，对鸟来说，如果找到更适合自
己的笼，未必不是好事。 诺姆四达合伙人纪超/供稿

腾笼换鸟还是鲶鱼效应

测评要素：变革推动

日前，备受争议的清华大学“真
维斯楼”一事在争论多日后悄然落
幕，不过，这却意外让早在 2007 年 4
月便存在于山东大学的“董明珠楼”
走红。《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后发
现，除了山东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海南师范大学、三明特殊
教育学校等校园内，还出现了“董明
珠”命名的教学楼或奖助学金项目。

不过，与此前争议具有的清华
“真维斯楼”，即由企业出资捐助大学
最终为企业的产品或品牌获得教学
楼冠名权不同，上述涉及“董明珠楼”
冠名中，除了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中
的“明珠教学楼”由董明珠个人捐资
获得外，其它项目均是由珠海格力电
器有限公司，或山东格力电器营销有
限公司等以公司名义捐资后，最终为
董明珠个人享受上述“冠名权”。

当前，由山大“董明珠楼”引发的
争议也在社会上持续发酵，作为珠海
国有控股企业格力电器以及以职业
经理人身份担当格力电器总裁一职
的董明珠，双方是否在对外宣传特别
是进行公益事业捐助时可以融为一
体？董明珠作为国企的优秀经理人，
是否能够代表企业获得并接受社会
上一些机构的荣誉和冠名权，最终成
为企业新的名片？作为与格力电器存
在密切业务关系的山东格力电器通
过捐助山东大学获得的“教育基金和
教学楼”冠名权，到底是应该回报格
力电器还是企业的管理者董明珠，这
其中是否涉及到隐性“利益输送”？

截至本报发稿前，一个多月以
来，格力电器、董明珠、山东格力电器
三方均未就“董明珠楼”一事发表任
何形式的官方说明和表态。同时，也
未就《中国企业报》记者发去的采访
提纲给予回复。

企业出钱个人得名

2007年 4月 29日上午，山东大
学董明珠楼命名暨董明珠奖学金颁
奖仪式在山大东校区公教楼西侧门
口隆重举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总裁董明珠出席仪
式。当天，山东大学副校长王琪珑还
向董明珠颁发了“山东大学兼职教授
聘书”。

这一系列荣誉的获得，主要是来
自于当年的 4月 10日，山东大学与
山东格力电器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山
东格力将在 7 个年度内为山大捐赠
人民币 400 万元设立董明珠教育发
展基金。为感谢格力对学校发展的支
持，根据《山东大学社会捐赠项目命
名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山东同
意将东校区公教楼西侧楼命名为“董
明珠楼”，并聘请董明珠为山东大学
第一届校董会校董和山东大学兼职
教授。
山东格力出资设立“董明珠教育

发展基金”，而非董明珠个人。那么，
山东格力与珠海格力电器到底是什
么关系？作为珠海格力电器副董事长
的董明珠为何会同意以“自己的姓
名”命名？珠海格力电器对于此事是
否知情？
上述疑团尚未解开，在 2007年

10月，由珠海格力电器出资 30万元
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设立“董明
珠奖助学金”，活动当天董明珠亲自
出席，并带去了 200本董明珠的新作
《行棋无悔》和 100辆自行车。

除了上述两例“企业出钱个人得
名”外，当年的 12月董明珠个人出资
50万元在福建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
援建一栋教学楼———明珠职业技术
教学楼。

目前，《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对
公开信息的查阅发现，格力电器、山
东格力、董明珠在各地学校捐资设立
“董明珠基金”和“董明珠楼”主要集
中在 2007年，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上
述三方均未再在其它学校开展上述
活动。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企业报》
记者还在格力电器官方网站（www.
gree.com.cn）的公益事业热心教育栏
目中看到，格力电器出资设立北师大
珠海分校“董明珠奖助学金”、山东格
力电器出资设立山东大学“董明珠教
育发展基金”及“董明珠楼”以及董明
珠个人出资设立的“明珠职业技术教
学楼”均赫然在列，这是否意味着各
方也一直默认并推动着“企业出钱个
人得名”的捐资助学方式发展。
中国家电商业协会营销委员会

副理事长洪仕斌指出，“值得深究的
是，山东格力为何要向山东大学捐款
400万元冠名‘董明珠楼’？若是想提
高格力空调的知名度或是扩大产品
销售量，用‘格力空调’四字影响力远

比‘董明珠’更大。这到底是高校师生
与商界精英之间的完美榫接？还是作
为经销商的山东格力别有用心？这种
‘犹抱琵琶半遮面’隐瞒实情的做法，
令社会产生更大的疑问。”

一直以来，格力电器以及董明珠
个人均未就当初为何选择将“公司捐
资”获得的荣誉，统一设立为“董明珠
楼”或“董明珠教育基金”进行说明和
解读。《中国企业报》记者一直试图联
系董明珠本人以及珠海格力电器，均
未能得到相应回应。

涉嫌隐藏利益输送

上述事件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
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否涉嫌将
公司利益向个人进行输送？或者，这
些都只是简单的企业与职业经理人
共同推动的企业社会公益事业？

据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00651简称格力电器）2010 年报显
示，格力电器的控股股东为珠海格力
集团，而格力集团则是珠海市国资委
的下属公司。董明珠目前任格力电器
副董事长兼总裁一职，持有上市公司
格力电器股份逾 2114万股。这意味
着，董明珠就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
职业经理人，并非格力电器的老板。

此前向山东大学捐款 400 万元

的山东格力电器与格力电器又存在
何种关系？在格力电器官方网站上，
山东格力电器作为格力电器在山东
省的销售公司名义出现。但《中国企
业报》记者从山东工商局的企业基本
信息查询平台获悉，山东格力电器成
立于 2005年 11月 17日，注册资本金
为 1000万元，股东只有两人为段秀
峰（出资 600万元）、孔维栋（出资 400
万元）。目前，段秀峰任山东格力电器
董事长、孙维栋任山东格力电器总
裁。这意味着，山东格力与格力电器
并不存在任何资本上的关系，只是格
力电器在山东地区的授权代理商，负
责格力电器的销售、安装服务等业务
职能。

对此，有市场人士指出，“作为格
力电器的经销商，山东格力捐款在山
东大学设立教育基金，不是以格力电
器的名义出现，而是以企业高管董明
珠个人名义出现，这背后的疑问太多
了。为什么不叫格力电器楼，替企业
做宣传不比个人好吗？”对此，亦有企
业人士提出不同意见，“虽然格力电
器与山东格力没有资本上的关系，但
都是经销格力空调。近年来，董明珠
在社会上的个人影响力不断提升，已
经成为格力空调的代名词，宣传董明
珠有什么不可以？”

相对于清华“真维斯楼”，山大
“董明珠楼”由于是“公司出钱个人冠
名”的模式，还引发人们对于此事是
否涉嫌“隐性利益输送”等问题的质
疑。对此，北京上泽律师事务所创始
合伙人王涛律师表示，“这一事件尚
不构成商业贿赂，一方面在这一事件
中，钱并没有直接给董明珠，而是给
了山东大学；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刑
法中没有名誉贿赂的规定，属于法律
空白。现阶段，只能依靠道德约束。”
王涛还指出，“这一事件属于典型的
商业行为，董明珠并没有做出贡献，
接受这一冠名权存在不妥之处，最终
只能依靠社会的评议来判定。”

开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副主
任段建国律师指出，“当年‘性贿赂’
是否该入罪，一度被网络热炒。终究
由于性贿赂背离贿赂犯罪的立法本
意而没有被扶正。如同‘性贿赂’不被
法律认可一样，由于‘美名贿赂’远远
超出了贿赂犯罪是非法获取物质利
益的立法本意，基于罪刑法定原则，
对这类‘新型商业贿赂’法律也不会
认可。既然董明珠献身公益不具有社
会危害性，又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即
使山东格力斥巨资 400 万元为董明
珠包装宣传，捞取尊师重教的美誉存

在所谓的‘猫腻’，由于董明珠并非将
400万元据为己有，充其量董明珠只
是获得了精神满足，没有非法获得任
何物质利益。”

经理人行为界定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
董明珠在进入格力电器 10多年来持
续推动了企业在国内空调业的“做大
做强”，并开创了“格力渠道模式”、
“格力核心技术”等多轮的升级转型
大幕。可以说，董明珠与格力电器、格
力空调相互之间的烙印已经很深。一
位格力电器经销商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从某种意义上看，董明珠
就是格力空调”。

其实，无论是此前山东格力捐款
设立“董明珠楼”，还是后来的格力电
器捐款设立“董明珠奖助学金”，或是
后来董明珠个人捐款设立“明珠教学
楼”，各方在推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
都巧妙地向社会各方传递了“格力是
一家有社会责任感企业”等信息。

同样，董明珠也获得了格力电器
做大做强的丰厚回报。据格力电器
2010 年报显示：2010 年董明珠年薪
高达 252万元。以 6月 24日收盘价
23.28 元/股计算，董明珠所持有的
2114 万多股格力电器股票市价已高
达 4.92亿元多。对于给企业发展壮大
带来推动和影响的职业经理人，理应
通过建立各种合法合规的激励机制
或措施给予奖励和回报，最终为国有
企业与职业经理人构建一条良性、可
持续发展的循环体系。

一位国有企业人士指出，“近年
来，正是董明珠与格力电器之间牢
不可破的良性发展关系，在格力电
器或是董明珠在进行公益事业的过
程中，可能会忽视谁出钱谁得利的
问题。同样，‘董明珠楼’也引发了国
企职业经理人行为界定问题的思
考，职业经理人代表能不能代表企
业进行个人的宣传包装？企业除了
产品名片、技术名片之外，能否打造
经理人的新名片？未来，随着国有企
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各个领域的市场
化竞争，如何通过制度和规章的制
定和完善，为职业经理人提供更为
广阔的发挥空间。”

洪仕斌指出，“从一个打工妹走
到格力总裁的传奇女性，董明珠这位
‘营销女皇’还能一如往常一样霸气
固执地向世界宣告：‘我从来都不会
犯错，我从不认错，我永远是对的’
吗？我们期待答案。”

争议董明珠楼
国企经理人的品牌悖论

丁是钉/文

人本观察

用公家粉擦个人脸

本报记者 许意强/文

有粉要往脸上擦，这句老话讲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但最近发生在格力总裁董明珠身上的一件事，却让不少

人对这位业绩颇佳的职业经理人产生了质疑。原因是董明珠
用公家的粉擦了她个人的脸。

事情的起因是在一些大学里出现了以董明珠命名的教学
楼或奖助学金项目，但这些项目的费用大部分并非董明珠个
人捐助的，而是由格力电器或下属企业出资的。

针对这一事情，有人甚至发明了“美名贿赂”这样一个词，
指责董明珠占了格力的便宜，而格力一方不回应的态度，更是
强化媒体和公众这样一种认知。

在许多国企老总过度追求名利大背景下，人们的质疑是
有道理的。比如，铁道部个别领导竟然会兼任 18个企业的董
事长；院士增补名单中出现数十位央企领导；数百名购买假洋
文凭的人中 80%多是副总以上企业高管；为数不少的企业高
管成为一些高校的客座教授……

但是这样的猜测用在董明珠身上，可能是错误的。我姑且
相信这是格力对于董明珠的“美名奖励”，尽管格力方面对此
没有相应的表示。

原因很简单，尽管在业界素有“打工女皇”、“营销铁娘子”
之称的董明珠，无论是面对市场还是面对镁光灯，都是一直冲
在前面，已然有足够的曝光度了。而且她并不是格力的“一把
手”。虽然格力董事长朱江洪更多的时候是隐在幕后，但对于
一个国企来说，无论是董明珠还是其下属，都不会在这样一个
敏感的问题上“冒天下之大不韪”。

客观上讲，企业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和企业的业绩是分
不开的，同时也会对企业的业绩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且在很多
时候把企业家作为传播企业理念的载体，会更加生动感人，可
传播性更强，传播效果更好。宣传企业家就是宣传企业，对于
这一点许多企业家都有更深刻的认知。因此，茅台董事长季克
良、海信董事长周厚健等才会选择由自己担任企业形象的代
言人，出现在电视广告中。

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最好的粉莫过于业绩的粉。而董明
珠是向来不缺少这种粉的。因此，我们可以猜想，这次的“董明
珠楼”事件，则是故意为营销所做的“炒作”。

至于格力方面不回应的做法，那就很好理解了———人们
对于谜会有更多的好奇和兴趣，利用这种心理，会让事件得到
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毕竟，对于一家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企
业来说，卖出产品去才是硬道理。

在格力电器

官方网站（www.
gree.com.cn）的公
益事业热心教育

栏目中，格力电器

出资设立北师大

珠海分校“董明珠

奖助学金”、山东

格力电器出资设

立山东大学“董明

珠教育发展基金”

及“董明珠楼”以

及董明珠个人出

资设立的“明珠职

业技术教学楼”均

赫然在列，这是否

意味着各方也一

直默认并推动着

“企业出钱个人得

名”的捐资助学方

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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